关于征集第三批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项目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经信委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：
根据《湖南省贯彻<中国制造2025>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（2016-2020年）》，为全面实施“1274”行动，大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，现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第三批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项目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要求
1、项目实施单位必须在湖南省内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健全和完善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。
2、项目符合《湖南省贯彻<中国制造2025>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（2016-2020年）》确定的十二大重点产业发展方向：先进轨道交通装备、工程机械、新材料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航空航天装备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汽车制造、电力装备、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、节能环保、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、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、农业机械。
3、优先支持我省工业15个特色优势产业链项目入选。15个特色优势产业链包括：磁浮技术及应用、北斗技术及应用、基因技术及应用、新能源装备、先进硬质材料、IGBT大功率器件、新型轻质合金材料、自主可控计算机、碳基材料、显示功能材料、空气净化技术、传感器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、先进储能材料、先进陶瓷材料等产业链。
4、项目总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，技术水平较高，经济社会效益较好。
5、项目已完成各项审批工作，已开工建设或者在2016年底前可实质性动工。
二、申报流程
1、申报企业填写《湖南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项目（第三批）申报表》（见附件一）、《项目基本情况》（见附件二）。
2、各县（市、区）（包括省直管试点县、省财政直管县）经信部门负责收集本地区项目，初审后上报市州经信委，由市州经信委汇总统一报省经信委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申报材料包括：正式上报文件和申报项目汇总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及电子版，项目单项材料电子版。
4、申报材料于9月28日前报送至省经信委投资规划处，电子版发至邮箱abc2212144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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